湘建城〔2013〕268号
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印发湖南省园林式单位和园林式小区

评选办法的通知

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建委、规划建设局）、城管局、园林局（处）、公用事业局，张家界市林业局：
为加强单位庭院和居住小区园林绿化建设，提高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水平，改善人居环境，并根据创建国家和省级园林城市（县城）的相关指标要求，我厅组织制定了《湖南省园林式单位和园林式小区评选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执行中有何问题，请及时反馈厅城建处。
联系电话：0731—88950215

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8月30日
湖南省园林式单位和园林式小区评选办法
为进一步推动我省园林城市（县城、城镇）创建工作深入开展，提高单位庭院、居住小区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水平，改善城市人居环境，依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1〕20号）、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绿化条例〉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125号）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城市绿化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政发〔2001〕21号）、原湖南省建设厅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园林城市标准><湖南省园林县城标准>的通知》（湘建城〔2006〕309号）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城市绿荫行动的通知》（湘政办发〔2013〕31号）及省绿化委员会工作部署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申报范围
获得市州园林式单位、园林式小区称号，且园林绿化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二年以上的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部队和居住小区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园林式单位、园林式小区每两年评选一次，偶数年为评审年。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接受申报材料的时间为评选当年6月1日—6月30日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部队和居住小区提出书面申请，由市州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签署初审意见后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．湖南省园林式单位（小区）申报表（一式三份，见附件3—4）。

2．园林式单位、园林式小区自我评价表（见附件1—2）

3．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（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）、竣工总平面图及绿化规划建设指标验收核实文件。

4．反映园林绿化植物配置、园路铺装、水景、园林小品以及整体景观效果等情况的音像资料（时间不超过10分钟）和相关现场照片（6—8张）。
五、评审命名
1．核验申报资格，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。

2．召开专家评审会，查看核实申报材料和图纸、音像资料、现场照片，出具评审初步意见。

3．在专家评审基础上酌情组织实地考察，形成综合评审意见。

4．对拟授予“湖南省园林式单位”、“湖南省园林式小区”(考评分值85分以上)的单位、小区在湖南住房城乡建设网公示10个工作日。

5．公示结束后，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审核通过的单位、小区授予“湖南省园林式单位”、“湖南省园林式小区”称号并颁发牌匾，将获奖名单抄送省绿化委员会。
六、动态管理

对已命名的“湖南省园林式单位”、“湖南省园林式小区”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采取单位（小区）自查、市级普查、省级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动态监管。市级普查每5年开展一次。市州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将普查结果通过媒体公示、现场公示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，并将普查结果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。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根据实际情况定期、不定期进行抽查，对抽查不合格的予以通报并限期整改，对整改仍不合格的，将公告撤销其命名。

附件：1．湖南省园林式单位评价表

2．湖南省园林式小区评价表

3．湖南省园林式单位申报表

4．湖南省园林式小区申报表

附件1

湖南省园林式单位评价表

	评选

项目
	评 选 内 容
	应得分
	扣减分
	实
得
分
	备注

	绿化指标
	1.新建单位附属绿地面积占单位总用地面积比率不低于35%，绿化覆盖率不低于40%。

2.改建单位附属绿地面积占单位总用地面积比率不低于30%，绿化覆盖率不低于35%。
	
	
	
	*

	规划设计
	1.符合相关政策规范，绿地整体规划布局合理，结合环境特点及用地的具体条件，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，点、线、面相结合的方式。（4分）

2.以植物造景为主，符合安全、生态、游憩和景观等功能要求；乔、灌、草搭配合理，植物群落结构多样，季相变化丰富。优先使用乡土植物，原有植物、植被得到有效保护。（4分）

3.园林建筑小品及设施设置合理，与整体环境协调。（2分）
	10分
	
	
	

	植物景观
	1.绿化面积≤5000㎡，植物品种不少于50种，绿化面积＞5000㎡，植物品种不少于60种；乡土木本植物占85%以上。（10分）
2.慢长树所占比例一般不少于树木总量的40％，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比例在1:2-1:3之间。（10分）

3.绿化覆盖面积中乔、灌木的比例不低于70%。（10分）

4.墙体、屋面、阳台、围栏、棚架、路灯及电线柱杆种植绿色攀援植物。

（5分）
	35分
	
	
	

	
	5.竣工时，胸径大于15厘米的速生树种乔木数量和胸径大于12厘米的慢生树种乔木数量在乔木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得大于10%。
	
	
	
	*

	道路绿化
	行道树以种植冠大荫浓乔木为主，形成林荫道。（3分）
1.宽度大于1.5m（含1.5m）的绿带应乔木、灌木和地被植物相结合。（4分）
2.路侧绿带形成多层次的植物景观。（3分）
	10分
	
	
	

	广场和停车场绿化
	1.以种植中等偏大规格落叶乔木为主，并适当配置常绿乔木，设置休闲座椅；绿化覆盖率达70%以上；广场边界利用乔木、灌木组群，与周边隔离。（7分）

2.停车场周边或场内种植的乔木具有庇荫、隔离和防护功能。①乔木分枝点高度满足：大、中型汽车停车场＞4m，小型汽车停车场＞2.5m，自行车停车场＞2.2m。②选择常绿枝叶茂密、耐修剪的灌木进行隔离防护（8分）
	15分
	
	
	

	园林

小品及设施
	1.沿街围墙采用通透式设计，种植绿色攀援植物；（2分）

2.假山、置石、雕塑小品少而精，垃圾站、变电站等设施用灌木、乔木或藤本植物遮挡美化；与环境协调。（2分）

3.采用节能灯具照明；采用节水型灌溉并实施雨水收集技术；（1分）
	5分
	
	
	

	铺装

和树

池
	1.利用透水材料和透水结构铺装面积超过铺装总面积的50% 。（4分）

2.路面平整、牢固；伸缩缝及排水处理功能正常。（2分）

3.树池宽度大于1.5ｍ，采用环保透气材料制造的树篦子或地被植物覆盖。（4分）
	10分
	
	
	

	水景

景观
	1.未采用大瀑布、大喷泉、大叠水；喷泉未使用再生水；水景采用循环、净化等措施，水质洁净。（2分）

2.沿水驳岸（池岸）种植湿生、水生植物，满足安全性、亲水性要求；驳岸自然化率达80%以上。（3分）
	5分
	
	
	

	综合

管理
	1.日常管理养护到位：
①树木成活率达98%以上，生长健壮、修剪及时、没有病虫害；（4分）

②建（构)筑物及相关配套设施整洁完好；（3分）
③卫生保洁良好，车辆停放有序。（3分）
	10分
	
	
	

	
	2.绿化管理规范，无侵占、破坏园林绿化情况；绿化调整、大树移栽与砍伐（2株以上）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同意。
	
	
	
	*


大树指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和胸径15厘米以上的常绿乔木。

“备注”标“*”的，为考评否决项。
附件2

湖南省园林式小区评价表

	评选

项目
	评 选 内 容
	应得分
	扣减分
	实得分
	备注

	绿化

指标
	1.新建居住小区绿地占居住小区总用地比率不低于35%，绿化覆盖率不低于40%。

2.改建居住小区的绿地占居住小区总用地比率不低于30%，绿化覆盖率不低于35%。

3.人均公共绿地不低于1.0㎡/人。
	
	
	
	*

	规划

设计
	1.符合相关政策规范，绿地整体规划布局合理，结合环境特点及用地的具体条件，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，点、线、面相结合的方式。（4分）

2.以植物造景为主，符合安全、生态、游憩和景观等功能要求；乔、灌、草搭配合理，植物群落结构多样，季相变化丰富。优先使用乡土植物，原有植物、植被得到有效保护。（4分）

3.园林建筑小品及设施设置合理，与整体环境协调。（2分）
	10分
	
	
	

	植物

景观
	1.绿化面积≤5000㎡，植物品种不少于50种，绿化面积＞5000㎡，植物品种不少于60种；乡土木本植物占85%以上。（10分）
2.慢长树所占比例一般不少于树木总量的40％，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比例在1:2-1:3之间（10分）

3.绿化覆盖面积中乔、灌木的比例不低于70%。（5分）

4.墙体、屋面、阳台、围栏、棚架、路灯及电线柱杆种植绿色攀援植物。（5分）
	30分
	
	
	

	
	5.竣工时，胸径大于15厘米的速生树种乔木数量和胸径大于12厘米的慢生树种乔木数量在乔木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得大于10%。
	
	
	
	*

	宅旁

绿化
	突出通达性、观赏性、实用性；大乔木与有窗建筑应保持合适的距离，一般控制：东面≥5m、南面≥8m、西面≥4m、北面≥5m。
	5分
	
	
	

	公共

绿地
	1.设置相应的中心绿地、块状、带状绿地，并利用植物围合空间，有一边与道路相邻；其中块状、带状绿地还应满足宽度不小于8米，面积不少于400平方米的要求。（5分）

2.设置健身、休息、游戏场所及必要的座椅、凉亭等设施，满足居民户外活动的需要。（5分）
	10分
	
	
	

	道路

绿化
	行道树以种植冠大荫浓乔木为主，形成林荫道。（3分）
1.宽度大于1.5m（含1.5m）的绿带应乔木、灌木和地被植物相结合。（4分）
2.路侧绿带形成多层次的植物景观。（3分）
	10分
	
	
	

	广场

和停

车场

绿化
	1.以种植中等偏大规格落叶乔木为主，并适当配置常绿乔木，设置休闲座椅；绿化覆盖率达70%以上；广场边界利用乔木、灌木组群，与周边隔离。（3分）

2.停车场周边或场内种植的乔木具有庇荫、隔离和防护功能。①乔木分枝点高度满足：大、中型汽车停车场＞4m，小型汽车停车场＞2.5m，自行车停车场＞2.2m。②选择常绿枝叶茂密、耐修剪的灌木进行隔离防护。（2分）
	5分
	
	
	

	园林

小品及设施
	1.沿街围墙采用通透式设计，种植绿色攀援植物；（2分）

2.假山、置石、雕塑小品少而精，垃圾站、变电站等设施用灌木、乔木或藤本植物遮挡美化；与环境协调。（2分）

3.采用节能灯具照明；采用节水型灌溉并实施雨水收集技术；（1分）
	5分
	
	
	

	铺装

和树

池
	1.利用透水材料和透水结构铺装面积超过铺装总面积的50%。（4分）

2.路面平整、牢固；伸缩缝及排水处理功能正常。（2分）

3.树池宽度大于1.5ｍ，采用环保透气材料制造的树篦子或地被植物覆盖。（4分）
	10分
	
	
	

	水景

景观
	1.未采用大瀑布、大喷泉、大叠水；喷泉未使用再生水；水景采用循环、净化等措施，水质洁净。（2分）

2.沿水驳岸（池岸）种植湿生、水生植物，满足安全性、亲水性要求；驳岸自然化率达80%以上。（3分）
	5分
	
	
	

	综合

管理
	1.日常管理养护到位：
①树木成活率达98%以上，生长健壮、修剪及时、没有病虫害；（5分）

②建（构)筑物及相关配套设施整洁完好；（3分）
③卫生保洁良好，车辆停放有序。（2分）
	10分
	
	
	

	
	2.绿化管理规范，无侵占、破坏园林绿化情况；绿化调整、大树移栽与砍伐（2株以上）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同意。
	
	
	
	*


大树指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和胸径15厘米以上的常绿乔木。

“备注”标“*”的，为考评否决项。

附件3

湖南省园林式单位申报表

	单位名称
	
	单位地址
	

	法人代表
	
	单位用地总面积（hm2）
	
	单位人数（人）
	

	绿地面积（hm2）
	
	绿化覆盖面积（hm2）
	
	联系人
	

	绿 地 率(%)
	
	绿化覆盖率（%）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概况、园林绿化、市政设施以及环境卫生等情况



	市级园林绿化主管
部门初审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  月    日  （盖章）

	省园林式单位评审
专家组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  月   日  （签章）

	湖南省住房和城乡
建设厅审批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（盖章）


附件4

湖南省园林式小区申报表

	小区名称
	
	小区地址
	

	物业管理单位
	
	居住小区用地总面积（hm2）
	
	总人口数（人）
	

	绿地面积（hm2）
	
	绿化覆盖面积（hm2）
	
	公共绿地面积（hm2）
	

	绿 地 率(%)
	
	绿化覆盖率（%）
	
	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（m2）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小区概况、园林绿化、市政设施以及环境卫生等情况



	市级园林绿化主管
部门初审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  月    日  （盖章）

	省园林式单位评审
专家组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  月   日  （签章）

	湖南省住房和城乡
建设厅审批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  月    日  （盖章）


 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3年8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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